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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

二零零四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董事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如下：

業務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附註3） 2,522,163 2,220,387
利息收入 4,457 4,223
其他經營收入 34,274 31,657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之變動 33,028 (15,297)
所使用之原料及消耗品 (2,064,114) (1,754,384)
員工成本 (206,263) (193,693)
折舊 (79,180) (74,155)
開發成本及無形資產之攤銷 (15,396) (40)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增加 1,390 520
持有投資證券未實現之淨收益 351 669
出售投資證券收益 20 1,997
廠房、機器及設備已確認減值虧損 － (2,500)
租約土地及樓宇已確認減值虧損 － (1,141)
其他經營支出 (190,864) (170,268)

經營溢利 39,866 47,975
融資成本 (9,152) (10,48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578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18) 6,994
對一間聯營公司已確認減值虧損 (6,264) －
墊支予一間聯營公司貸款撥備之回撥 10,000 2,589
墊支予聯營公司貸款之撥備 － (1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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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34,410 32,292
稅項（附註4） (5,885) (9,157)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8,525 23,135
少數股東權益 51 1,768

本年度純利 28,576 24,903

股息（附註5） 14,008 14,008

每股盈利（附註6） 港幣0.06元 港幣0.05元

附註：

1. 近期頒佈之會計準則產生之潛在影響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
務報表準則（統稱「新訂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
未提早採納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表準則。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但目前仍未能釐定此
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造成重
大影響。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影響日後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

2. 分類業績

二零零四年

EMS*部門 ODM**部門 其他部門#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2,516,324 4,709 1,130 － 2,522,163
分類之間銷售 5,196 5,373 － (10,569) －

總額 2,521,520 10,082 1,130 (10,569) 2,522,163

業績
分類業績 85,163 (41,447) 1,469 45,185

未分配企業開支 (23,116)
利息收入 4,457
其他未分配經營收入 13,340

經營溢利 39,866
融資成本 (9,15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 － 578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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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3,422) 2,804 (618)
對一間聯營公司已確認
減值虧損 － － (6,264) (6,264)
墊支予一間聯營公司
貸款撥備之回撥 － － 10,000 10,000

　除稅前溢利 34,410
稅項 (5,885)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 28,525

二零零三年

EMS*部門 ODM**部門 其他部門#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2,127,157 63,670 29,560 － 2,220,387
分類之間銷售 52,445 33 1,670 (54,148) －

總額 2,179,602 63,703 31,230 (54,148) 2,220,387

業績
分類業績 74,501 (36,863) (981) 36,657

未分配企業開支 (24,562)
利息收入 4,223
其他未分配經營收入 31,657

經營溢利 47,975
融資成本 (10,48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300) 7,294 6,994
墊支予一間聯營公司
貸款撥備之回撥 － － 2,589 2,589
墊支予聯營公司貸款
之撥備 － － (14,785) (14,785)

除稅前溢利 32,292
稅項 (9,157)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 23,135

* EMS指電子製造服務
** ODM指原產品開發及推廣
# 其他部門包括物業投資及貨品銷售（並不包括EMS及ODM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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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務類別間之交易按本公司董事釐定之估計市價列賬。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分析（不考慮貨品或服務之原產地）：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收益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北美洲
　－美國及墨西哥 591,522 702,630
　－加拿大 1,435 415
亞洲（香港除外） 757,043 483,416
歐洲 255,157 163,919
香港 917,006 869,775
其他 － 232

2,522,163 2,220,387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就售予外界客戶之貨品已收及應收之款額減退貨及折扣。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就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計算。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
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若干附屬公司獲豁免50%之香港利得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稅法，
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在經抵銷所有以前年度虧損後之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內獲享
全數豁免繳付企業所得稅，並在其後三個年度獲減稅50%。

5.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普通股：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1元
  （二零零三年：港幣0.01元） 4,669 4,669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02元
  （二零零三年：港幣0.02元） 9,339 9,339

14,008 14,008

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02元（二零零三年：港幣0.02元）由董事建議派付，惟須待股東
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本年度純利約港幣28,576,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
24,903,000元）及以普通股466,921,794股（二零零三年：466,921,794股）之數目計算。

由於兩個年度均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5

股息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本公司已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1元（二零零三年：
港幣0.01元）。董事現建議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星期五）派付末期股
息每股港幣0.02元（二零零三年：港幣0.02元）予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星
期五）名列於股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星
期五）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派上述股
息，務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將所有過戶
表格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以辦理
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除稅前溢利較二零零三年分別增加約13.6%及6.6%。

電子製造服務部門（「EMS部門」）之營業額較二零零三年增加18.3%。EMS
部門位於沙井之廠房（為EMS部門之主要廠房）之營業額增加約17.7%，
而EMS部門位於蘇州之廠房（「蘇州廠房」）（於二零零三年投入運作）之營
業額則增加約190.2%。然而，由於原料成本增加、銷售組合改變及員工
數目增加，以致EMS部門之經營溢利下跌。員工數目增加乃由於預期業
務量上升所致，惟此預期並無實現，尤其是流動電話製造業務方面。

於二零零四年內，EMS部門繼續專注於為客戶提供優質工程及設計服務，
並致力改善管理效能及效率。於二零零四年年末，蘇州廠房通過QS9000
認證審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蘇州廠房行使選擇權，購買一塊鄰近其
現有廠房，面積為40,000平方米之土地作擴展用途。同時，於二零零四
年，EMS部門獲得數名新客戶。長遠來說，該等客戶將有助EMS部門增
加業務量。

於年內，原設計及市場推廣部門（「ODM部門」）退出競爭甚為激烈之寬
頻調制解調器業務，並專注於開發及推廣無線通訊產品，例如流動電話
及智能電話。由於若干設計問題導致產品延遲推出，二零零四年期間之
流動電話銷售量遠低於原先計劃。

ODM部門計劃於二零零五年發展無線通訊產品之國際市場，包括美國及
英國，並與該等地區之潛在客戶保持聯絡。ODM部門之下一項產品為RFID
（無線射頻識別器）咭，而Wireless Dynamics Inc. （本集團一間公司）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宣佈行內首個RFID讀取器 /寫入器SD（保密數碼）面世。

就有關半山區之住宅發展項目（「項目」），自二零零四年初出售單位之
價格遠較二零零三年上半年之價格為高。董事對現行價格得以維持感到
樂觀，並決定從較早前就項目作出之撥備中撥回港幣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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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淨額約港幣462,000,000
元（二零零三年：港幣149,000,000元），佔股東權益73.9%（二零零三年：
24.5%）。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均以美元進行，成本及開支則主要以美元及港幣計算。
遠期外匯合約於有需要時用以對沖風險。

資本結構

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動。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5,000名僱員，其中約3,600
名為生產部工人。除提供年終花紅、醫療及人壽保險外，本集團亦會因
應僱員之表現提供內部及外間培訓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本集團之
酬金政策及福利計劃會不時檢討。

前景

根據客戶之現有訂貨量及預計業務量，我們預期，  EMS部門於二零零
五年上半年之銷售額將僅有輕微增長，但對二零零五年下半年銷售額之
大幅上升則感到樂觀。我們之首要目標為透過改善經營效率以及節省成
本及經常費用，增加EMS部門之盈利能力。

於二零零五年，ODM部門之目標為增加銷售額及減少經營虧損，並將繼
續專注於無線通訊產品及發展RFID咭等市場新興產品，並會為產品拓展
國際市場。該部門之整體計劃為於二零零五年建立穩固之基礎，以提高
長遠之盈利能力。

本人謹此代表各董事感謝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一直對本集團信任及
支持。本人亦謹此感謝員工之忠誠、勤奮及為本集團提供專業服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14之最佳應用守則（現已由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取代），惟獨立
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並非以固定年期委任，但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彼
等均須在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可重選連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所有
董事在作出特別查詢後確認，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彼等均已遵照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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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
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詳盡業績公佈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上登載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
有效之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在過渡安排下仍適用於就二零
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之會計期間刊發之業績公佈）所規定本公司之一
切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忠秣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王忠秣（主席）、王忠椏、陳子華、陳榮光、譚靜安及溫民強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家祥博士（G.B.S.，O.B.E.，太平紳士）、楊孫西博士（S.B.S.，太平紳士）
及葉天養先生（太平紳士）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